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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租賃協議

中國新華教育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
（「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2018年12月25日，安徽醫科大學臨床醫學
院（「臨床醫學院」）與安徽新東方烹飪專修學院（「安徽新東方」）訂立租賃協議
（「租賃協議」），據此，安徽新東方（作為業主）同意向臨床醫學院（作為租戶）
出租位於中國安徽省合肥的一個處所作為校園，年期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
7月31日止（「關連租賃」）。

由於吳俊保先生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於本公告日期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擁有約71.40%
的權益。安徽新東方烹飪專修學院由吳俊保間接持有42.67%，為吳俊保先生的
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因此，根
據租賃協議擬進行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年度上限，董事會預期有關與關連人士訂立的關連租賃的最高相關百分比
率按年度計高於0.1%但低於5%，因而關連租賃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2)(a)條
獲豁免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而須遵守年度審核、
報告及公告規定。

租賃協議緒言

董事會宣佈，於2018年12月25日，臨床醫學院（由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共同運營
的學校）與安徽新東方訂立租賃協議，據此，安徽新東方（作為業主）同意向臨
床醫學院（作為租戶）出租位於中國安徽省合肥瑤海區職教城相山路關井路的一
個處所作為校園，年期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人民幣
600,000元。租金金額乃按安徽新東方與臨床醫學院參考可資比較租賃現行市場價
格後經公平磋商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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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金額及建議年度上限

根據安徽新東方與臨床醫學院訂立日期為2018年11月16日的租賃協議，臨床醫學
院向安徽新東方租賃處所，年期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
金為人民幣600,000元。

根據關連租賃，預期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各年以及截至2020年7月31日止
七個月的應付年度上限最高金額將分別為人民幣7.2百萬元及人民幣4.2百萬元。

訂立租賃協議的理由

根據臨床醫學院的共同運營協議，本集團負責投入及運營該學校。本集團已決定
為興建臨床醫學院的新校園申請土地使用權，並將會分階段興建新校園。於新校
園竣工前，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根據租賃協議向安徽新東方租賃處所
將會在商業上對本集團有利。預期租賃協議處所將能夠於臨床醫學院共同運營協
議的合作期內為預期招生提供足夠住宿設施。

年度上限乃按本集團根據關連租賃應付的年度租金估計。根據關連租賃應付的租
金乃參考獨立物業估值師確認的地點的可資比較處所現行市場租金價格後經公平
磋商釐定。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根據獨立物業估值師出具的估值報告，(i)根據
關連租賃擬進行的交易已經及將會按屬於公平及合理的正常條款訂立；及(ii)根據
關連租賃擬進行的交易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及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
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臨床醫學院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共同運營的學校。本公司控股股東吳俊保先生
於本公告日期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1.40%的權益。安徽新東方烹飪專修
學院由吳俊保間接持有約42.67%，為吳俊保先生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因此，根據租賃協議擬進行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
連交易。

根據年度上限，董事會預期有關與關連人士訂立的關連租賃的最高相關百分比率
按年度計高於0.1%但低於5%，因而關連租賃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2)(a)條獲豁
免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而須遵守年度審核、報告及公
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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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保先生為可能擁有重大權益的董事，自願於本公司有關關連租賃的董事會決
議案放棄投票。

有關本集團及安徽新東方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於中國長三角提供高等學歷教育。

安徽新東方主要從事於中國合肥向學生提供職業訓練教育。

* 中文公司名稱的英文翻譯僅供識別。如在中國成立的實體或企業中文名稱與英文譯名有任
何出入，概以中文名稱為準。

承董事會命
中國新華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俊保

香港，2018年12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明先生、陸真先生及王永凱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吳俊保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可君女士、Yang Zhanjun先生及鄒國強先生。


